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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联系到一位新能
源汽车行业的工作人员。
他说：“新能源汽车停放在
地下车库总体上是安全
的，但需要确保采取适当
的预防措施来保证车辆及
其周围环境的安全。地下
车库应配备完善的消防设
施，如自动喷淋系统、灭火
器、烟雾探测器等。地下
车库充电站设施则需符合
安全标准，有专业的维护
管理等。”他说，新能源汽
车的电池类型为磷酸铁锂
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其
中，磷酸铁锂电池因其稳
定性好、安全性高而在商
用车辆和储能系统中广泛

应用；而三元锂电池则因
能量密度更高，在乘用车
市场中较为常见。

他说，新能源汽车起
火常见的原因为电池热失
控，电池内部短路、过充
电、过放电、外部短路、加
热、温度循环、挤压等情况
都可能导致电池进入热失
控状态，进而引发火灾。
热失控是指电池在异常条
件下温度急剧上升，导致
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加速，
释放大量热量，形成恶性
循环。此外，不当充电、事
故撞击等都可能导致火
灾，新能源汽车在充电过
程中如果遇到设备故障或

操作不当，也可能导致火
灾。例如，充电桩质量问
题、充电线缆损坏、充电接
口接触不良等都可能引发
故障导致火灾，电池包受
到直接撞击时，可能导致
电池包结构受损，引起内
部短路，最终导致热失控
和火灾。减少新能源汽车
起火的风险，制造商要加
强车辆安全设计，同时，用
户也需要遵循正确的使用
和保养方法，选择合格的
充电设施和服务。此外，
有关部门要加强停车场
所、充电设施建设，提升人
们对新能源汽车事故的应
急响应能力。 （华商报）

出于安全考虑一刀切？

地库“劝退”新能源车合理合法吗
近日，杭州、宁波等地先后有酒店、建筑大厦禁止新能源车停

地下车库，被拦车主称“感觉被歧视了”。有人担心不安全，有人
担心没处停，新能源车从地库“劝退”，是否合理合法？连日来，记
者联系市民、律师、专家一起来探讨。

近日，有网友反映，浙江
杭州萧山区雷迪森铂丽大饭
店的地下车库禁止新能源车
停放，并且有保安在劝阻，引
导新能源车去旁边的50米处
的宽体车库停放。网友认为
被歧视了，不太方便。

在该酒店的地下车库入
口处有提示牌：“因地下停车
场空间相对密闭，出于对新能
源汽车停放安全性的考虑，设
置了专用宽体车位，请停放至
指定区域。”保安称，该模式已
运行一周多。在保安的身边
还放着一块“新能源车消防隐
患”的告知牌，上方印制了“广
州新能源车车库自燃引燃多
车”和“韩国新能源车自燃烧
毁约140辆车”的图文内容。

雷迪森铂丽大饭店方面
表示，此举出于消防安全考
虑。考虑到酒店本身停车条件
还不错，地面和地下都有停车
位，可以进行分区停车，所以才
将新能源车引导到了地面的宽
体车库停车，地面上有300多
个车位，大部分位置有遮阳措
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

无独有偶，宁波一大厦出
于安全考虑，拟将新能源车统
一停地上。此前，浙江宁波也
因一些地方禁止新能源车进
入地下车库停放而引发纠
纷。8月21日，宁波汇港大厦

贴出告知函，要求新能源车辆
在地面停放，不能进入地下车
库。告知函称，汇港大厦地下
车位目前趋于饱和，为了杜绝
安全隐患，已包月的新能源车
辆从2024年 8月 21日起系
统解绑，后续新能源车辆于地
面停放。8月26日，宁波市鄞
州区南部商务区管委会回复
称，经过调查了解，汇港大厦
业主出于管理需要和安全考
虑，拟将新能源车统一停放在
地面固定车位，后续管理方也
会针对新能源地面停车增加
相关配套设施。工作人员称，
他们接到很多市民关于新能
源车不能进地库的投诉，但汇
港大厦属于单一业主所有，该
业主对大厦拥有完整的所有
者权利和绝对的经营权。新
能源车不让进大厦地下车库
是大厦业主自行决定的，和物
业无关，物业只是接到授权对
此消息进行发布。

9月初，2024世界动力电
池大会动力电池质量提升专题
会议在四川举行，会上提到，动
力电池热失控缺陷占新能源汽
车召回总量3%，迄今收到新
能源汽车火灾事故报告1630
余例。截至2024年6月，我国
新能源汽车共召回涉及动力
电池可能导致火灾风险的共
计65次，涉及车辆44万辆。

对于新能源汽车能不能
进地库，大家的观点不同。西
安市民吴先生说，不让新能源
汽车进地库的做法不合理。

“以西安为例，西安机动车
630万辆，车位不足250万个，
一半车都没地方停。而且现
在越来越多车主选择购买新
能源汽车，如果空着地库不让
停，地面车位又饱和没地方
停，岂不是浪费？”吴先生说，

“汽车刚兴起的年代，人们也
担心汽车的安全问题，现在新
能源车是一样的，不能因为可
能引发火灾，就一刀切不让进

地库停车。”
市民贺女士说，自己最近

正在换车，看上了新能源汽
车。“新能源车不能下地库，这
不是赤裸裸的歧视吗？”贺女士
认为，“不能因噎废食，让新能
源车变得更安全才是关键。”

市民周先生说，目前，劝
退新能源汽车进地库的理由，
基本都是怕起火。车库一旦
发生火灾，消防车进不去，而
且车库停车密集，如果施救不
及时的话会很严重。“物业只
是让停到地面，也没说不让
停。”他认为，这情有可原。

北京德恒（西咸新
区）律师事务所王东芳律
师认为，现行的法律法规
并未明文禁止新能源车
进入地下车库停放，因
此，新能源车车主可以将
新能源车停放在地下车
库。但《民法典》第二百
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
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
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
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
约定。”因此，对于车位
的使用、出让、出租等，
由所有权人自行进行处
置。如前述的汇港大厦
的地下停车位属于单一
业主所有，该业主对大厦
拥有完整的所有者权利
和绝对的经营权，可以根
据实际管理需要来禁止
新能源车进入地下车库
停放。

同时，在新能源车逐
渐增多的情况下，车位的
所有权人或管理者可以

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安装
消防设施、加强充电设施
安全管理等措施，降低起
火风险，尽量满足新能源
车的停放需求，而非以

“一刀切”的方式禁止新
能源车的停放。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
益律师赵良善认为，酒
店属于建筑单一业主，
审视涉事酒店禁止新能
源汽车停放地下车库这
一举措是否合理，主要从
以下几点进行考量，一是
酒店此举是否具有必要
性。二是酒店实施特殊
场地停车措施，车主作
为消费者是否事先知
悉，车辆作为消费者通
行工具，如其停放存在
问题也会成为消费者是
否选择酒店入住的重要
因素。如酒店未提前告
知，待消费者入住时要
求区别停放，显然侵犯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三是提供的宽体
车位数量是否充足，是
否便利，是否妨碍新能
源车主正常出行。如若
明确告知后，并不妨碍出
行，则可以视为自主经
营的范畴，此举具有一
定合理性。

赵良善指出，小区物
业有别于建筑单一主体
的酒店。酒店作为商业
主体，有权自主经营，有
权决定让他人使用或者
不使用车位，这涉及经营
管理范畴。而小区物业
并非地下车库的权利人，
仅是管理机构，是代表全
体业主进行小区管理的
代表，应充分考虑并维护
全体业主共同利益。小
区业主对车位享有使用、
收益等权利，如小区物业
不允许新能源汽车停放
地下车库，显属违法，侵
害了业主的物权等合法
权益。对此，小区业主有
权说“不”。

出于安全考虑地库管理方：

不应一刀切市民热议：

无法律禁止律师说法：

常见起火原因为电池热失控专业人士：


